大学公派出国留学协议书

合同编号：

甲方：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

证件类型：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□个体工商户注册号□身份证号码

证件号码：

联系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电子邮箱：

地址：

乙方：

身份证号码：

联系电话：

电子邮箱：

住址：

就甲方派遣乙方出国（境）事宜，双方签订如下协议：

第一条 甲方根据人才培养和事业发展的需要，派遣乙方出国（境）留学/进修，乙方接受甲方派遣。

第二条 乙方为公派出国（境）人员，甲方派遣乙方以身份赴国（地区）学校留学，期限为____年____月____日至____年____月____日（自出行之日起计算）。

第三条 甲方指导乙方制定具体的学习计划，甲方和乙方商定的留学内容是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。

第四条 甲方根据国家和本校的政策规定，保证乙方享受公派出国（境）留学人员的有关待遇，并为乙方提供的有关费用为：_______________。

第五条 甲方在乙方按期回国（境）后，负责安排乙方的工作，并积极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，发挥乙方的作用。

第六条 乙方保证按本协议书第二条、第三条的规定，在国（境）外努力完成学业，并按期回国（境）服务，留学期间每三个月向甲方报告一次学习情况。

第七条 乙方抵达留学所在国（境）后十日内向中国驻留学所在国使（领）馆报到，并在一个月内通过email将抵达及留学进展情况告知学校人事处与所在部门。乙方在国（境）外期间，保证遵守中国法律和中国对出国（境）留学人员的规定，遵守所在国（地区）的法律。

第八条 乙方无论因何理由需中止、延长留学期限或改变留学内容，均应至少提前三个月通过中国驻留学所在国使、领馆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，未经甲方批准，不得改变。

第九条 乙方留学期满后，应在2周内向甲方报到。乙方须根据本协议书第三条的规定，向甲方提交书面的《公派出国（境）人员留学情况汇报表》。

第十条 乙方留学期满后，未在2周内回国（境）并向甲方报到的，视同擅自离开工作岗位。逾期1个月以上未归的，人事关系转入校人才交流中心；逾期3个月以上未归的，甲方有权对乙方作自动离职处理并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。

第十一条 乙方有责任回国（境）后服务期在原有服务期的基础上相应延长。出国期限为3-6个月的（含6个月），服务期延长2年；出国（境）期限为7-12个月的（含12个月），服务期延长3年；出国（境）期限超过12个月的，服务期延长5年。乙方如违反此条规定需退还学校为其支付的各类费用，并支付违约金。违约金的计算公式为：违约金=（服务期─已服务年限）*万元（人民币）

第十二条 甲方认为必要时，有权决定将本协议书的复印件经由我驻外使、领馆提交乙方留学/进修所在国（地区）的有关部门。

第十三条 甲方违反本协议时，乙方有权向中国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追究甲方的法律责任。乙方违反本协议时，甲方可将乙方违约的事实通知乙方留学/进修所在国（地区）的有关部门进行交涉，或通过中国的人民法院或留学/进修所在国（地区）提起诉讼，追究乙方的法律责任。

第十四条 乙方在出国（境）前向甲方缴纳按期回校保证金（已由国家留学基金委收取保证金的国家公费留学/进修人员除外）。出国（境）6个月（含6个月）以下的交纳人民币万元，出国（境）6个月以上的交纳人民币万元，支付方式为现金。乙方按期归校后，甲方将保证金全额退还乙方，若乙方逾期不归，则其所交保证金由甲方没收，以抵违约金。

第十五条 经甲方同意，由本校学院（系、部、所）同志（职称或职务）为乙方出国（境）留学/进修的国内保证人（保证人应为非直系亲属），保证乙方认真执行本协议书。保证人须与乙方经常保持联系，每半年向甲方介绍乙方执行协议书的情况；如乙方违约，保证人须认真协助甲方追究乙方的责任。在乙方违约的情况下，保证人须承担经济责任，即从违约之日的下月起，每月扣除保证人10%的工资，直至扣满本协议规定乙方应赔偿的有关费用为止。甲方与保证人因保证事项而发生纠纷时，经双方同意，可由甲方上级主管部门裁决。

第十六条 争议解决方式

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均提交哈尔滨仲裁委员会，按照该会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。仲裁裁决是终局的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。

第十七条 送达方式及送达地址条款 

合同签订人所填写的地址信息，将作为通知、信件、律师函、法院文书、仲裁文书等一切书面文件的送达地址。若该地址送达的相关文件无人签收或被拒绝签收,则文件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。

双方确认的送达地址如下：

甲方地址：

邮政编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收件人：

手机号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微信号：

乙方地址：

邮政编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收件人：

手机号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微信号：

在不限制前款规定效力的前提下，本合同项下任何一方以预留之手机号码/微信号/电子邮件地址向另一方预留之手机号码/微信号/电子邮件地址以发送短信、彩信、微信、电子邮件等形式发送任何通知、信件、律师函、法院文书、仲裁文书之日即视为已送达。

任何一方于本合同项下预留之送达地址、接受通知之手机号码/微信号/电子邮件地址变更，应在变更后3日内书面通知对方，否则，相关文件通过上述地址/电话/电子邮箱/微信号送达后视为送达，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被送达方承担。

第十八条 本协议书自甲方、乙方、乙方的保证人三方签字后，待乙方正式出国后生效。签字各方在此声明并确认：均已仔细阅读本协议所有条款，并充分理解，承诺履行协议规定的责任和义务。有效期限至本协议书规定的服务年限期满时止。必要时，经甲方、乙方、乙方保证人三方协商一致后，可对本协议书进行修改或补充。

本协议书一式三份，甲方、乙方、乙方的保证人各持一份，每份具有同等效力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乙方（签名）：       担保人（签名）：

代表人（签名）：

____年____月____日      ____年____月____日    ____年___月___日

